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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大數據意義 
犯罪預測應用 

法規限制與適用 
討論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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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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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資料產生的來源說明（Mark Myers, 
2010） 

註：大數據資料產生的來源說明（Mark Myers, 2010） 



大數據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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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許華孚、吳吉裕，大數據發展趨勢
以及在犯罪防治領域之應用。P.347 



大數據意義 
 
 

大量數據 
快速處理 
多維分析 
結果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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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應用與信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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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臧正運，金融科技浪潮與新監理思維 



大數據應用與信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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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 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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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犯罪防治應用 

犯罪活動偵測 

犯罪熱點預測 

監視錄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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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竊案強度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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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許華孚、吳吉裕，大數據發展趨勢以及在犯罪防治領域之應用。P.365 



路口監控巨量平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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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註：蔡昆樺、黃子峻、楊創發，基於巨量資料技術之犯罪偵防創新應用。P.3 



雲端巨量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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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蔡昆樺、黃子峻、楊創發，基於巨量資料技術之犯罪偵防創新應用。P.5 



異常行車軌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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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蔡昆樺、黃子峻、楊創發，基於巨量資料技術之犯罪偵防創新應用。P.11 



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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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iOS 10定位結合服務 
 

o根據固定行程或「行事曆」預約，主動建
議下一個可能前往地點。 

o全新的註標設計、結果分類和類別過濾器
可改善搜尋功能。 

o地圖上顯示住家、公司、喜好位置和即將
到來的「行事曆」行程。 

o透過 CarPlay 或藍牙顯示目前停車位置 

o提供目前檢視區域天氣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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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應用與隱私疑慮 

數位足跡（Digital Footprint） 

去識別化（De-identification） 

重新識別（Re-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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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Katz v. United States, 389 U.S. 347, 
361 (1967) 

特定個人主觀上具有隱私的期待，同
時該隱私期待在客觀上須被社會一般

大眾認為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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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個資保護原則 
 

OECD Guidelines 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1980） 
Fair Information Practice Principles 

(FIPP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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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個資保護原則 

可識別個人資訊 

知情同意 

目的限制 

最小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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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ifiable？ 
Article 2(a) of Directive 95/46/EC 

 (“an identifiable person is one who can be 
identifi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in particular by reference 
to an identification number or to one or more 
factors specific to his physical, physiological, 

mental , economic, cultural or social ident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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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葉志良，大數據應用下個人資料定義的檢討:以我國法院判決為例。P.12 



北院103年度小上字第155號 

「..其係得與前述其他個人資料如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等資料相互比 

對、組合、連結及勾稽後，據以作為間
接識別特定個人之杜會活動資料之一，
亦屬於個資法所保護之聯絡方法之個人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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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院103年度小上字第155號 
如欲達到使用戶得以辨別欲撥打之電話是
否係網內號碼以節省資費之目的，僅需提
供特定行動電話號碼係屬網內或網外之資
訊即足，無須揭露特定之電信業者別。被
告未經原告書面同意，竟將CNPDB 中原告
之個人資料檔案有關電信業者別，傳輸予

其他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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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
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
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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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 
 

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 
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 

    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 
    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 

    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 

    ，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 
    不得僅依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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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5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
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
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二、經當事人同意。 

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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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6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執行

法 
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 
    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

當事人。 
六、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七、經當事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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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106判字54號 
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新個資法立法目的在於個人資料的「保護」，
而非個人資料的「保密」，當個人權益與重大
公共利益相衝突時，個人資訊的自主決定權應

須有所退讓。 
當公共利益顯大於個人資料之保護而有必要時，
公務機關即得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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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106判字54號 

醫療衛生及全民健保發展此一行政目的
之達成，就此應有該當於所謂「適當性
原則」。使該資料無從識別特定，對於
當事人之隱私已有相當保障，故被上訴
人業已依侵害最小之手段達成行政目的，
就此應有該當於所謂「必要性原則」，
所欲追求之公益遠大於個資之保護私益
而有必要，就此應有該當於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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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106判字54號 
惟憲法對資訊隱私權 

    之保障並非絕對，國家得於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意旨之範圍 
    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為司法院釋字第 
    603號解釋闡述明確。再參酌新個資法第1條之規定，可知新 
    個資法之立法目的有二，其一為個人隱私權之保護，避免人 
    格權受侵害，另一是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其中保護個 
    人隱私權之立法目的，為一般人較易認知之概念，後者有關 
    個人資料合理利用之立法目的，則易受到忽略。然各類個人 
    資料經蒐集處理成檔案後，如能妥善利用，不論在政府行政 
    、經濟發展、學術研究等各方面，均能發揮莫大功能，有效 
    達成公益目的。因此，基於個人資訊隱私權並非絕對權利， 
    立法者自得在保障個人資料之隱私，以及合理利用個人資料 

    之平衡考量下，限制個人資訊隱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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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字第10303513040號 
 
 

 三、復按個資法第2  條第1  款規定，所謂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
名 

、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及其他得以直接 
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是以，如將公務機關保有之個人資料 
，運用各種技術予以去識別化，而依其呈現方式已無從直接或間接識 
別該特定個人者，即非屬個人資料，自非個資法之適用範圍。此後， 
公務機關主動公開或被動受理人民請求提供是類個人資料去識別化後 
之政府資訊，除考量有無其他特別法限制外，分別依檔案法第18 條 
或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 條等相關規定決定是否公開或提供即可，無 
須再擔心是否符合個資法所規範之「特定目的內、外利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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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字第10303513040號 
四、又個資法並非規定可直接或間接識別之個人資料，一律均須保密或
禁止利用，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原則上雖應於蒐 

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個資法第16 條及第20 條第1  項 

本文規定），惟有關個人資料基於具體個案情形，得為特定目的外利 

用之範圍相當廣泛（個資法第16 條及第20 條第1  項但書各款規 

定，例如：法律明文規定、為增進公共利益…等），若符合上開但書 

各款所定事由之一，仍得就個人資料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包含適度 

提供個人資料給其他機關，俾協助其執行法定職務；在個案適用及認 

定上，不宜過度偏廢、因噎廢食，遽而停止一切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 

，否則將不符合個資法第1  條所定「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之 

立法目的，影響民眾權益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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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保護專責機構 
 

聯邦資料保護官機構，同時負責資料保護
與資訊自由的任務，「聯邦資料保護與資
訊自由官機構」，簡稱資料保護官。屬於
聯邦與各邦資料保護官機構會議成員，同
時為歐盟資料保護指令第29條所稱資料保
護團體會議，並共同參與歐盟警察局

(Europol)與申根資訊系統(SIS)資料保護
會議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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